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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課

布道的定義
中文的“布道”二字，“布”即公布，傳揚也﹔“道”即真道也。意即“傳

揚真道”，而福音是真道的核心，故“布道”，即“傳福音”。

从主給我們的大使命可見布道（或傳福音）的真義，故分析如下：

一、 比較四福音中的大使命

 《馬太福音》28章 19-20節很長很全面。

 《馬可福音》16章 15節最簡單，強調去傳。

 《路加福音》24章 47節是被動式，強調福音本身的重要性。

 《約翰福音》20章 21節強調布道的方式；“怎樣”和“照樣”。

 這四段經文以《馬太福音》最全面，但其它三段可作补充。

二、 《馬太福音》大使命的研究

 最全面。不但叫人去，而且要使人作門徒，還要施洗和教導，一代一

代直到末日。大使命中共有四個動詞：去、使人作門徒、施洗、和教

訓。但从原文希腊文法上分析，只有“使人作門徒”才是唯一的動詞，

其它三個動詞只是分詞。

三、 布道或傳福音的定義

 布道就是使人作門徒。有人以為先傳了福音，然后再作門徒訓練。

其實不然。傳福音就是制造門徒或訓練門徒，二者不可分割。（可

16:15）

這個定義的重要性：布道是一個長線的過程，由“去”⋯⋯一直到教訓。

不是一個一次性的，短線的行動：講了一次道，作了一個見証，提出一個

邀請等。布道者必須作長線的投資，要把眾人“完全的引到神面前”（西

1:28）。


